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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資料變更申請書(限大華銀 ETF 系列基金使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受益人姓名/ 
公司名稱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代理人姓名/ 
聯絡電話 

 

申     請     變     更     事     項    (收益分配帳號限受益人本人新臺幣帳戶) 

□(請勾選) 
收益分配帳號 
 
 
(收益分配僅以 

匯款方式支付) 

 

證券代號 
證券簡稱 

00918 
大華優利高填息 30 

                                     銀行                              分行 
帳號                                                                           

證券代號 
證券簡稱 

 
                                     銀行                              分行 
帳號                                                                                                       

※每一基金僅得約定一個收益分配帳號，若有重新約定者，將以最新一次與投信約定帳號為準。 

※匯款失敗將重新匯款至與投信約定之最新帳號，收益分配款項將內扣銀行匯費(每筆至少新臺幣 30 元起)。 

(變更收益分配帳號，請提供顯示受益人本人姓名及帳號之存摺封面影本或相關證明文件) 

□(請勾選) 
其他 

 

※ 詳細說明並提供證明文件 
(出生日期、戶籍或通訊地址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之最新資料為主，恕無法異動) 
 

 

受益人簽名或蓋章 
*未成年人請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受監護宣告或受輔助宣告人，請輔助人簽名或蓋章。 
*法人請蓋法人全銜印鑑及代表人印鑑。 
*本人/本公司已詳閱及同意本申請書各項條文、注意事項及蒐集個

人資料告知事項（詳見第 2 頁）。如提供非屬本人個人資料予本

公司，應代為向等當事人告知個資運用聲明事項。 
*無銀行帳號或帳號錯誤造成匯款失敗，將以與投信約定之最新帳

號重新匯款，匯費內扣，如有虛偽不實或涉任何紛爭，本人願自

負一切相關法律責任。 

 
 
 
 
 
 
 
 

 

*本申請書記載之內容，均由本人/本公司確認無誤並同意。 

檢附證明文件如下(郵寄加填：身分證明文件聲明書) 

1.受益人為自然人： 

A.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未滿十四歲且未領有身分證者得以

戶口名簿影本、戶籍謄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替代； 

B.第二證明文件影本。 

C.未成年受益人(未滿 18 歲)需同時檢附法定代理人(父母

雙方)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第二證明文件影本。 

D.受監護宣告或受輔助宣告人之受益人，請加附輔助人身

分證正反面影本及第二證明文件影本。 

2.受益人為法人： 

A.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或公司變更事項登記表影本； 

B.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第二證明文件影本(A 及 B 證

明文件均請加蓋法人全銜印鑑及代表人印鑑)。 

覆核 經辦 □親辦    □ 郵寄   日期時間                  

注意事項：上述資料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簽名或蓋章。  
1. 基金的配息可能由基金的收益平準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收益平準金支出的部份，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基金配

息率」不代表基金報酬率，且過去配息率不代表未來配息率，基金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初級市場之申購及買

回交易，均會造成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數產生變動，進而調整收益分配內容，投資人應以實際收到收益分配通知書所載所

得類別及分配金額為準。 

2. 投資人因不同時間進場，將有不同之投資績效，過去之績效亦不代表未來績效之保證。基金收益分配、費用及相關資訊可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s://mops.twse.com.tw 或本公司網站 https://www.uobam.com.tw 查詢。 

3. 收益分配匯款帳戶係以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集保)之最新資料為主，投資人可逕洽原開戶證券商查詢銀

行帳號。如需變更收益分配帳號，請於「當期基金停止過戶日前一營業日」經大華銀投信收到本申請書正本，並經照會資

料無誤後，始為有效，逾時則遞延至下期收益分配始為生效，生效後每期並同時取代集保資料，直至受益人再次申請帳號

變更。凡受益人曾變更過收益分配帳號，該檔 ETF 收益分配時，將不再以集保提供之帳號為主，如欲變更帳號，仍需重新

填寫本申請書申請。 

4. 收益分配匯款之跨行匯費，由受益人自行負擔；若受益人之銀行帳號與基金保管銀行不同，給付金額將內扣匯費；當給付

金額低於匯費，其未領息金額將合併於下期(含)後超過匯費時配發(例如：給付金額 11 元，ACH 匯費 10 元，實付金額 1 元)。 

5. 因變更收益分配帳號填寫不清楚或不完整等，致發生匯款失敗情形時，除當期匯費外，將因重新匯款另行扣除重匯費用，

若因此影響權益，概由受益人自行負責。 

6. 請親洽或將申請書正本郵寄至「105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09 號 16 樓大華銀投信基金事務部(客服)收」，若資料不

清楚或不完整，本公司恕不接受申請(無法變更)。若有疑問歡迎電洽本公司客服專線 0800-032-088。 

請勿使用感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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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

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請台端詳閱： 

壹、特定目的之利用 

一、蒐集之目的： 

1. 經營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及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之業務。 

2. 依法令規定及金融監理需要、依法定義務、依契約、類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等，所為個人

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3. 包含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相關業務：與經營業務相關之行銷行為；投資管理；客戶管理；

財產管理；其他金融業務管理；其他諮詢與顧問服務；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

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金融服務業依法令規定及金融監理需要所為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婚姻、家庭、教育、職業、連絡方式(包

括但不限於電話及通訊地址)、其他帳務資料、信用資料、投資資料、財務資料及後續其他

合於本公司營業項目之特定目的所須蒐集之個人資料等。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之保存期限或本公司因

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2. 對象：本公司及本公司之母公司、國內外關係企業、國內外往來之金融機構、及與本公司

有簽署合作契約之國內外公司行號或委外機構有業務往來(包括但不限於美商道富台北分

公司、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監理或依法有調查權或依法行使公權力之機關、

同業公會等機關。 

3. 地區：前揭對象之國內或國外所在地。 

4. 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包括但不限於：1.書面或電子 2.國際傳

輸等。 

四、依據個資法第 3 條規定，台端就本公司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1. 得向本公司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公司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2. 得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3. 得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

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 

五、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公司將無法進

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提供台端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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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書 

 

本人(立聲明書人)                     向 貴公司申請受益人資料或基金交易帳戶變更

等相關事項，所檢附之本人/法定代理人/輔助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或第二證明文件影本，

與該(等)身分證明文件之正本相符，如有虛偽不實及或涉任何紛爭，本人願自負一切相關

法律責任。 

此    致 

大華銀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立聲明書人(受益人) 

姓名：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通訊或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立聲明書人(法定代理人/輔助人) 

姓名：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通訊或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立聲明書人(法定代理人/輔助人) 

姓名：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通訊或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